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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专利审查指南修改稿中有关专利无效程序中止的部分的建议 

 

2021 年 8 月初，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专利审查指南（审查指南）修

改的征求意见稿，这是因应专利法的修改而做出的，由于专利法修改的内容比较

多，这次审查指南的修改也比较多，内容覆盖了局部外观设计的审查、有关开发

许可的审查、专利权期限补偿等诸多方面。有关专利无效程序的重要改变是，无

效程序不再因为涉案专利存在权属纠纷或者被保全而中止。 

根据目前的审查指南，在有关专利存在权属纠纷或者被保全时，无效程序

可以被中止。然而，侵权诉讼程序并未同样中止。 因此，专利所有人能够提起

专利侵权诉讼，然后仅通过引发专利权属权纠纷就可以中止被控侵权人提起的

任何无效程序。 这给专利所有人带来了不公平的程序优势。 

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和专利复审委员会共同召开的 2018 年度专利行政诉讼案例研讨会

中（2018 会议），确认专利无效行政案件中存在恶意中止行为，这一中止程序

被当事人滥用的情况非常严重，对于专利无效行政程序以及侵权民事程序均产

生了不良影响。并认为“在发生专利权权属纠纷或者人民法院裁定对专利权采取

财产保全措施的情况下，实际上并没有中止无效程序的绝对必要性，完全可以

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维护第三方的正当利益。” 

本次修改体现了该次会议的精神，实施之后，申请人想利用中止程序谋求

不正当的利益将会非常困难，并且能够有效地保护权属争议和保全程序之外的

第三人的利益。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取消对无效程序的中止，也可能对专

利权属争议的当事人，财产保全的申请人造成一定的损失。当专利权人怠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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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的权利时，原本可能有价值的权属争议的标的物丧失、保全标的丧失，

使得权属争议方和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可能因而丧失其权益。 

为了保护权属争议当事人的利益，2018 会议给出的建议是“权属争议中未

参与无效行政程序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参加无效行政程序或申请替代原无效程序

的当事人参加无效行政程序，从而维护自己利益”。而对于财产保全申请人则没

有给出保护方案。 

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审查指南没有采用会议的权属争议当事人替代原无

效程序的当事人参加无效程序的建议。而是规定专利权权属纠纷的当事人可以

请求参加无效宣告程序，并且被准予参加无效宣告程序的权属纠纷当事人会被

发送出无效宣告请求案件审查状态通知书。权属纠纷当事人参加无效宣告程

序，仅限于接收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发送的文件。 

这对于权属纠纷的当事人是有保护的，但是笔者认为还可以采取一些进一

步的保护措施。 

首先是保证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应得到通知。依据目前的规定，在专利被提

起无效时，只有专利权人会得到通知。专利权属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可能根本

不知道这件事，也就无从主动申请参加无效程序。因而建议专利权人在收到转

达的无效请求通知书时，有义务披露存在权属争议的事实，从而确定权属争议

的另一方当事人能够得到通知。当然，对于不进行披露的专利权人，可以参照

扰乱民事诉讼程序等方面进行惩罚。 

其次，赋予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进行意见陈述的权利。如果其权限仅限于接

收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发送的文件，那么其还只是一个旁观者，如果专利权人不

作为，该当事人并没有任何救济的途径，仅能目睹权利消失殆尽。给予权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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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另一方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这并不会增加无效审理的难度，因为针对

一个专利无效，本质上的答辩范围是有限的，多是针对前案对比文件的分析舆

辩论，不会因为增加了一方的陈述而有很大的扩张。另一方面，对于滥用中止

程序的情况，双方当事人都提交答辩和单方当事人提交答辩不会有本质上的差

别。反而真正有权属争议的当事人才会提交有意义的争辩，因而相较于程序上

多付出一点时间，保证真正有权属争议的当事人的利益是值得的。在民事诉讼

法中，有第三人的概念。即对原告、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请求权，

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无效程序中，权属争议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以类似第三人的形式参加到无效程序中。对于专利权被保全的

情况下的保全程序申请人，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参与无效程序。 

有关于专利审查指南的修订，我们将继续及时报告后续的进展情况。 


